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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北区企业和投资服务局
2023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
本年度报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有关规定，由松北区企业和投资服务

局编制而成。我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、哈

尔滨市政务公开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年度报告编制与发布工作的通知》和区委、区政府关于推

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、相关要求。本年度报告所列数据的

统计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本年度报告的

电子版，可以通过松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→政府信息公开

专栏查阅。如对本年报有疑问，请与松北区企业和投资服务

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 618 号，邮

编：150028，联系电话：0451-88103292）。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3 年，区投资服务局认真贯彻落实《条例》，坚持“公

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要求，全面落实信息公开条例，

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深入推进重点

领域信息公开，切实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实效，全力推进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。积极推进涉企政策信息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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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动公开情况。我局按照《条例》规定，结合我

局实际工作，着力提升政务公开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，主动

公开与企业相关的信息，做好政务公开工作。2023 年企业和

投资服务局无需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。

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情况。2023 年企业和投资服务局未接

到群众主动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，目前尚未发现应主动

公开政府信息而未予公开的情况。

（三）政府信息管理。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管理，强化

组织领导，健全责任机制，加强日常管理，确保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落到实处。

（四）平台建设。指定专人负责网站的对接和信息的审

核和上传，以涉及企业和投资人切身利益为重点，及时向社

会公布消息，确保公众能够快捷、方便地获取政府信息。

（五）监督保障。持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体制机制，

统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适时制定和完善相应工作措

施、办法等，不断规范工作流程，确保公开信息符合规范标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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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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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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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
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一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创新性有待提高；二是信息公开

内容质量有待加强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

一是强化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建设。不断规范工作程序，

创新工作方式，使政务公开工作在制度化、规范化方面有新

的突破。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和区委区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的新部署、新要求；二是加强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信息内

容提炼升华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

2023 年，我局无信息处理费等其他情况。


